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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04民初8071号
杭州盐光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凯旋街道办事处诉你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下午14点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056号

杭州欧特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潘敏霞诉被告杭州欧特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91 民初 3056 号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5 月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
本院二楼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8672号

洪建华、杭州景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程亮与被告洪建华、黄苏英、杭州景强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 0110 民初 867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118号

杭州奥滨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锦创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10 民初 911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268号

余富兆：原告洪荷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27民初42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

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260号

方国朝：原告钱建陆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27民初42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
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62号

胡建中：原告王早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淳安
县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61号

胡建中：原告王早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淳安
县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763号

汤群依、宁波骏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王涛、
朱富容、王建军、张艳芬：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鄞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诉被告
李自祥、汤群依、宁波骏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王
涛、朱富容、王建军、张艳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杂，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 0212 民初 107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765号

宁波骏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王涛、朱富容、王
建军、张艳芬：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诉被告胡勇、宁波骏通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王涛、朱富容、王建军、张艳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杂，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1076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767号

王广生、司艳苹、宁波骏通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王涛、朱富容、王建军、张艳芬：本院受理的原
告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
诉被告王广生、司艳苹、宁波骏通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王涛、朱富容、王建军、张艳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杂，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212 民初 107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催3号

济南后起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兰江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济南后起科技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余姚兰江支行签发的号码为 1030005124282941
号、票面金额为51158.88元、出票人富诚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新帆工具有限公司、持票人
济南后起科技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8年1月15日起2018
年3月15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7732号

吕文君、邵晓卫、浙江上美时装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原告贺鋆芳、田芝影与被告吕文君、邵晓
卫、浙江上美时装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 9 时 30
分在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判决。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24民初58号

郭凯：本院受理原告吕婷娜与被告郭凯抚养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本院采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8）浙
0624 民初 58 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向
本院起诉：1、判令非婚生女郭锦涵由原告抚养，被
告每月支付抚养费 1000 元至郭锦涵成年；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在举证期限内
不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本院决定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 9 时 00 分在新
昌 县 人 民 法 院 大 市 聚 大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本
案。本案由审判员汤志刚、审判员秦妙、人民陪
审员徐燕良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汤志刚担任审
判长。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8）浙0624民初66号

梁斌：本院受理原告章少华与被告梁斌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本院采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8）浙
0624民初66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向本
院起诉：1、判令被告梁斌归还原告借款5000元；2、判
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以上款项从2016年5月30日
暂算至2017年5月30的利息1800元；3、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
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本院决定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 10 时 00 分在新

昌 县 人 民 法 院 大 市 聚 大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本
案。本案由审判员汤志刚、审判员秦妙、人民陪
审员徐燕良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汤志刚担任审
判长。 新昌县人民法院

诸暨市越虹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伦
忠与被告诸暨市越虹运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该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9 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枫桥人民法庭第
一审判庭开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浙江诸暨佳恺汽配有限公司、陈兰芳、屠裕佳：
本院受理原告诸暨市兰博管业有限公司、谢周、吕洁
熊与被告浙江诸暨佳恺汽配有限公司、陈兰芳、屠裕
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681民初171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2919号

周恒伟：本院受理原告杜美丽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8 年 5 月 2 日 14 时 30 分
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8792号

张加强：本院受理原告林国武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302 民初87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Garden Road Loan Portfolio II (HK) Limited与孙婷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Garden Road Loan Portfolio II (HK) Limited与孙婷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Garden Road Loan Portfolio II (HK)

Limited已经将其对本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所列之担保人根据债权文件所享有的全部主债权及该等主债权项下享有的
所有从权利及/或权益转让给了孙婷；请本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
人在内的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孙婷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及/或承担清算责任）。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暂计至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余

额，借款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最终须偿付给孙婷的利息及罚息应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相关
法律规定计算。

特此公告。
Garden Road Loan Portfolio II (HK) Limited

孙婷
2018年 1月22日

序号

1

债务单位名称

台州市万治物资再生利用贸易有限公司

贷款合同编号

2015年（自营）字0332号/2015年（自营）字0382号

基本情况

本金余额(元)

2925312.94

利息（元）

161279.73

债权余额小计（元）

3086592.67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江支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江支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

02ZX2017018-1，日期为2017年12月27日），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江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江支行与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慎曦 联系电话：0571-85273718/89773895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江支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月22日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7年10月24日 单位: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

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0月2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债务人

杭州博泰置业有限
公司

合同编号

040C211201500003

040C211201500004

040C211201500005

040C211201500006

040C211201600001

040C211201600002

040C211201600003

040C211201600004及编号为2017Z040C211201600004-4、2017Z040C211201600004-2号的《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展期协议》、

040C211201600005及编号为2017Z040C211201600005-1号《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展期协议》

040C211201600006及编号为2017Z040C211201600006-1号的《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展期协议》

本金

80000000.00

70000000.00

27500000.00

21000000.00

16000000.00

6200000.00

25500000.00

32000000.00

8000000.00

13800000.00

300000000.00

利息

5558470.50

5635581.95

2213978.62

1690674.58

1288133.01

499151.53

2202521.01

2639054.57

670670.06

1315822.16

23714057.99

担保人

杭州博泰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博风集团有限
公司、杭州大世界五金城有限公司、杭州好
美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帮风、翁冬兰

段建平：你与朱彦违法建设一案，我局已于2017年9月25日作
出余城法罚告字[2017]第02944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该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主要内容如下：经查实，2015年5月左右你们在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在余杭街道金成白云深处别墅水云
天59号进行如下建设①在主体房地下室工人房西侧拼建“L”形建筑
物一处，该建筑物为砖混结构，北墙与第一层卧室卫生间北外墙齐
平，西侧与第一层卧室西墙齐平，南侧与第一层客厅南墙齐平，最长
处约10.8米，最宽处约10.2米，高约3米，建筑面积约59.76平方米；
②在主体房北侧一层、二层拼建长方形两层建筑物一处，将原有北
墙拆除，形成的建筑物北墙与一层卧室的卫生间北墙齐平，西墙与
一层卧室西墙齐平，砖混结构，长约4.2米，宽约1.2米，层高约3米，
建筑面积约10.08平方米；③在主体房一层南侧进行改建，拆除卧室
阳台、浇筑地板形成建筑物一处，该建筑物南墙与一层厨房南墙齐
平，西墙与一层卧室西墙齐平，砖混结构，长约4.2米，宽约3.6米，高
约3米，建筑面积约15.12平方米；④将一层厨房南侧阳台、餐厅南侧
阳台进行改建，形成长方形建筑物一处，该建筑物为砖混结构，南侧
与一层客厅南墙齐平，西侧与一层厨房西墙齐平，长约6米，宽约2.4
米，高约3米，建筑面积约14.4平方米；⑤在主体房一层南侧拼建长

方形露台一处，北侧与主体房相连，南侧用三根水泥柱支撑，混凝土
浇筑，长约11.5米，宽约4.4米，投影面积约50.6平方米。2016年9月
19日余杭区规划分局作出了“该建设行为未经我局规划许可，无法
通过补办手续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意见，以上事实有现场笔
录，照片，征求意见函及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

上述违法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
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本机关拟给予如下行政处罚：责令10日内拆除余杭街道金成白云深
处别墅水云天59号五处违法搭建的建筑物及构筑物并恢复原状。

由于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余城法罚告字[2017]第02944号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
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此公
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
规定，你可在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陈
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送 达 公 告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6日作

出(2015)浙湖破（预）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湖州福晖置业有限公司（简称“福晖公

司”）破产清算；并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作出

（2015）浙湖商破字第1—1号决定书，指定浙江

六和律师事务所与浙江银湖律师事务所担任联

合管理人。

为维持福晖公司营运价值，切实保护消费户

的合法权益，现需要引进有实力和有诚意的投资

者，根据福晖公司的实际情况拟订了重整投资者

招募方案，现将投资者招募方案，公布如下：

一、福晖公司概况

福晖公司为房地产项目公司，“东方花园”

房产项目是公司的核心资产，项目位于湖州市

吴兴区八里店镇草荡漾路。项目于2007年3月

26日取得建设用地，证载面积为20495平方米。

规划总建筑面积32565.16平方米（其中地下面积

3395.6平方米，地上面积29169.56平方米），由2

幢多层（分别为五层、六层），8 幢联排单体组

成。其中排屋47套、单身公寓152套、商业店面

12间、商务楼51套。

二、重整方式

通过注资偿债收购福晖公司全部股权的方

式，取得东方花园项目全部资产【注：核心资产

即空置房源包括单身公寓120套、排层15套（营

业店面 4 间、地下停车位 52 个】以及业务控制

权；但已列入应承担实际交房义务的房源除外。

三、招募方式

1、接受管理人拟定的重整投资协议；在报名

截止日前向管理人交纳1000万元保证金以及不

低于6800万元书面报价函，并认可重整投资协议

等公开竞价条件。

2、投资方可报名载止日前向管理人主动索

要所需资料并自行核实调查。

3、公开招募期内有两名以上报名者，同意

由管理人另行组织公开竞价程序，依管理人拟

定的重整投资协议为竞价条件，价高者得。

4、在重整计划执行期内，重整投资者应全

面接受管理人的监管。

四、具体组织及时间安排

1、此次招募由福晖公司管理人组织和初

评，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监督；招募评审时

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2、报名截止日期为2018年2月3日16时止。

3、报名联系单位湖州福晖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浙江省湖州市二环北路2058号

（ 浙 江 银 湖 律 师 事 务 所 ）；联 系 电 话 ：

18767293326；联系人：葛律师。

湖州福晖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1月22日

湖州福晖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投资者招募公告


